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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中共十二大对党章的修改

■ 刘 佳

[ 摘 要 ]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党章的修改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和政治智慧，对为什么要修改党章、如何修改党章、修改党章的哪些内容作出深刻阐释，提出具体意见。

邓小平将修改党章作为筹备十二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因为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作出修订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贯做法和重要经验，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党内法规破坏殆尽，党内政治生活、党员行为规范、

党的组织建设亟待通过建章立制予以明确，同时由党的十二大对党章作出修订的条件较为成熟。在主持党

章修改工作期间，邓小平阐明修改党章的重大事项，强调党章文字的表达要精准规范科学，推动把党章修

改讨论与党章教育结合起来。这些工作蕴含了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思考与工作要求，包括确立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对做好合格共产党员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对执政骨干力量建

设深谋远虑，推进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着眼改革开放新形势对党的组织体系作出新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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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章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旗帜，“是

全党最基本、最重要、最全面的行为规范”［1］。

198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中

国共产党党章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确立了改

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基本范本。党的

十二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是在党的十一届四中

全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邓小平

主持完成的。［2］在修改过程中，邓小平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对为什么要修改党

章、如何修改党章、修改党章的哪些内容作出

深刻阐释，提出具体意见。回顾邓小平关于党

章修改的论述与实践，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以高质量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1］《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22 年版，第 51 页。　

［2］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3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

版社 2025 年版，第 182 页。　

一、邓小平将修改党章作为筹备十二

大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

案）》。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

党章进行的首次修改，对于我们党全面提高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好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具有重

要意义。邓小平将修改党章作为筹备十二大的

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而作

出的重大决策。

首先，从历史传承看，由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对党章作出修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和

重要经验。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在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准则”“条例”“规

定”“细则”等党内法规均依据党章来制定，

都充分体现党章的原则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历

来高度重视党章建设，将其作为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的重大任务。自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

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会将修改或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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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作为大会议程之一［1］，以便根据实践发展

的客观需要及时修改党章中不合时宜的内容，

增添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以及党领导治国理

政、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从而将党建实践中

的好做法、好经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全面拨乱反

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路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刀阔斧

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面貌焕然

一 新。 邓 小 平 指 出：“ 从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

作中恢复了正确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

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

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

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

了。”［2］将这些正确的政策、深刻的认识、丰

富的经验及时写入党章，符合党章建设的历史

传统，遵循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规律，体现

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

集体对改革开放初期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更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考量。

由此可见，党的十二大对党章作出修改，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章修改历史经验的继承和

运用，是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推动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的重

要一环，对于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从党内法规建设的具体问题看，“文

化大革命”对党内法规破坏殆尽，党内政治生

［1］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党的五大在紧急情

况下召开，其间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认定必

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

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85 页），但大会

并未对党章作出修改；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大

会要求及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原有党章

进行全面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

案》，这是党章建设史上唯一一次不是由党的全国代表

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 页。　

活、党员行为规范、党的组织建设亟待通过建

章立制予以明确。修改党章是党内法规体系建

设的“牛鼻子”，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力解

决，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其他方面任务就难以

全面有效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就难以提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

审时度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党的政治

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全面“拨乱反正”。

1977 年 8 月，党的十一大对党章作了必要修改，

但是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大会没有能

够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党章中一些“左”的错误，

党章在内容和结构上还不完善，有些条文仍然

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3］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十一大党章愈发显

示出其与党的中心任务和时代发展潮流不相适

应的一面，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党的纪律的严

格执行以及其他方面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妨

碍了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提升。因此，

对十一大党章进行修改，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思想路

线和组织路线写入党章是必要的，更是紧迫的，

对加快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增强党的纪律

性和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从修订时机看，党的十二大对党章

作出修改的条件较为成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党内就有一些同志向中央提出了修改党

章的建议。但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

时间紧、任务重，较短时间内难以形成一个较

为周全、满意的党章修改稿；另一方面，党章

修改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无

权对党章作出修改。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种

“过渡”方式，即先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然后再

经由扎实稳妥、科学严谨、民主规范的修订工

作，制定一部全新的党章修正案，并提交党的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1980 年 2 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准则》。《准则》

共 12 个部分：（1）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

路线；（2）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3）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4）

［3］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3 卷上册，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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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性，根绝派性；（5）要讲真话，言行一

致；（6）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7）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8）选举要

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9）同错误倾向和坏

人坏事作斗争；（10）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11）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12）

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准则》明确了党

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

为健全完善党内民主制度、营造良好党内政治

生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新党章尚未修改通过之前，《准则》实际上承

担了一部分党章的功能。

但是，《准则》毕竟无法完全取代党章，

两者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性质、地位和功能是

不同的。在党中央着手起草制定《准则》的过

程中，邓小平也在深入思考和酝酿党章修改的

问题。1979 年 10 月下旬，邓小平在谈及 1980

年党和国家重要工作的安排时，把修改党章作

为头等要事。他指出：“经中央常委研究，准

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

点准备工作”，其中第一项要做好的就是“修

改党章”，要求“明年二月五中全会讨论，年

底六中全会讨论，然后提交十二大”。［1］此后，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改草案）》，决定在全党广泛征求意见后“再

加修改，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2］。

总之，邓小平把党章修改摆在一系列“准

备工作”的首要位置，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

素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一方面，党章修改的准

备工作可以同党和国家其他重大工作实现有机

衔接，提高党章修改的质量和效率。党章修改

是党的十二大的重要议程，必须在发扬党内民

主的基础上慎重稳妥地做好修改工作。这必然

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提前谋划和充

分准备。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

体规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分析

［1］  《邓小平年谱》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574 页。　

［2］《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人民日报》

1980 年 3 月 1 日。　

总结、管党治党的新要求新举措等，都需在新

党章中予以明确和体现。这就意味着修改党章

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同宪法修改、国家

规划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党的制度建

设等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推进宪法修改、

政协章程修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等工作过

程中，同步推进党章修改，有助于增强党章与

其他法律、制度、文件之间的协同性、整体性。

另一方面，党内外强烈呼吁加快党章修改进度，

用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改革开放等重大方针

政策确立下来，以更好坚定信心、统一思想、

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向前进，也为十二大修改

党章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二、邓小平主持党章的修改工作

1979 年冬季，党章修改工作已经启动。起初，

党中央指定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中央办公

厅调研室等单位抽调一批干部参与党章修改准

备工作。这期间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并且派出

相当多的同志到各地开展调研，征求有关方面

意见，拟出一个草稿，但是这个草稿与党中央

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党章

修改工作的领导，1980 年 1 月，党中央成立党

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

工作，以便为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前作好准备。

邓小平对党章修改工作极为重视，要求修改小

组尽快拿出一个修改草案。党章修改小组在原

有草稿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修改草案第一稿，

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进行第一次

修改，1982 年 5 月进行第二次修改，7 月作出

第三次修改，8 月召开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

修改草案并决定提交到党的十二大审议。［3］邓

小平对党章修改草案的每一稿都提出了具体而

明确的意见。正是由于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和具

体指导，党章修改工作的进度明显加快，质量

也大幅提升，确保了党章如期完成修改。

（一）阐明修改党章的重大事项

1980 年 1 月到 2 月间，邓小平陆续对党章

修改草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阐明了修改党章

［3］参见《胡乔木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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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事项，对党章条款内容的修改提出指导性

建议，妥善解决了修改党章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是明确修改党章的目标。修改党章是为

了更好发挥党章的制度功能，用以加强党的领

导、指导党的工作、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邓小

平强调：“党章要写好，让人看了以后，感到

面目一新，对党有信心、有希望，照新党章办

事就能把党整顿好。”［1］这就要求新党章既要

使人们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全新面貌和精神

气象，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发挥凝聚人心、

坚定信心的作用，又要切实起到管党治党的“压

舱石”作用，为即将开展的党内整顿提供依据。

二是提出修改党章的重点。对党章条款及其具

体内容的修改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聚焦重点、

抓住关键，解决一些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邓小平提出要从三个方

面把握党的领导的内涵和要求：一是坚持党对

方针、政策的领导；二是搞好民主集中制，处

理好党政、党群以及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三

是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2］在党员权利与义务

方面，邓小平认为，十一大党章“有些条文规

定得不明确，不足以反映当前存在的问题”［3］，

因此十二大党章必须对党员权利与义务作出明

确规定，改变过去文字表述模糊不清的问题。

在设立“党的顾问委员会”方面，邓小平赞同

在党章中单独增写一条关于“党的顾问委员会”

的内容，阐明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必要性、

重要性、职权等问题。［4］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方面，邓小平认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总趋势

应当是年轻化和专业化，“要年富力强，真正

干事”［5］，这条原则应当在党章中予以体现，

并作为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当选的条件之一。

三是明确修改党章的时间进度。邓小平要求“党

章修改草案提交五中全会讨论后，也要发下去，

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对全体党员进行教育”［6］。

［1］《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6 页。　

［2］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5-596 页。　

［3］《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5 页。　

［4］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8-599 页。　

［5］《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9 页。

［6］《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5 页。　

也就是说，党章修订工作只有约两年时间，在

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前要形成党章修改草案，再

用半年左右时间在党内征求意见，在 1982 年党

的十二大上正式通过新党章。

（二）要求党章文字表达精准规范科学

党章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承载着深

刻的政治意涵。党章在修改中要涉及大量对文

字表述的修改，修改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党章质

量。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章文字表达的准确性、

科学性和严密性，他结合具体条款内容，对党

章文字表述层面的修改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指导，

强调党章的条款和语言要鲜明表达我们党的指

导思想和政治主张，要做到文以贯道、微言大

义，语言表达上要高度凝练，句子不宜过长，“语

句简短一点好记”［7］。比如，针对党章修改草

案的总纲中没有提及毛泽东的名字，邓小平指

出：“这个问题是总纲中最大的问题。作为一

种科学的语言，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包括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如果我们的党章中只提

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

际上就会有人说我们党的性质变了，国内就牵

涉到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所以，要写上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8］。这与邓小平

在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强调要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不把毛泽东思想，

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

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

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

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9］。又如，党章修

改草案总纲中关于党的现阶段总任务的表述，

并没有沿用叶剑英在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表述，

即“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

［7］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76 页。　

［8］  《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600 页。　

［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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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强国”［1］，而是表述为“中国共产

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

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2］。针对表

述不一致的问题，有同志表达了担忧。邓小平

说：“党章总纲这样写我赞成。不一致的地方

将来做修改党章报告时，加以说明就是了。”［3］

这样的文字处理方式，既突出了“四个现代化”

在党的总任务中的战略导向作用，体现了全党

工作重心的转移和调整，同时以“党章修改报

告”的形式对此作出解释说明，有助于消除误

解、统一思想，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在邓小平

的悉心指导下，党章修改稿顺利完成，为党的

十一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讨论党章修改工作打下

了基础。

（三）推动党章修改讨论与党章教育相结合

修改党章是党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邓小平注重将党章修改工作与党章教育、党内

整顿相结合，扩大了党章修改的参与面和影响

力。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

会第三次会议上对党章修改草案给予肯定，认

为党章修改草案有助于解决过去一段时期党的

领导弱化等问题，体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必将得到普遍拥护和积极评价。

他指出：“会议的消息和文件公布以后，不仅

在党内、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而且在国际上，

都会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国际上议论纷纷，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但是怀疑它

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次全会的文件和全会决

定的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很好地回答了这

个问题。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

会的决定是满意的。”［4］与此同时，党章草案

还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空间。邓小平要求抓住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48-249 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4 页。　

［3］ 参见鲁书月主编《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

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9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5 页。

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契机，把党章教育贯穿于

党章修改之中，将征求意见与党章教育结合起

来，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开展一次“小

整风”。［5］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对照新的党章

标准检视自己，营造学习党章、尊崇党章、执

行党章的浓厚氛围。他指出：“无非是对照条

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

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

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

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6］在党章修改过

程中同步开展党章教育，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发

扬党内民主，提升党章修改的质量，而且将进

一步树立党章的权威性，为十二大闭幕后学习、

宣传、贯彻新党章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后，党章修改小组根据全会讨论意见作出第一

次修改，并在 4 月由新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印发全党讨论，同时也向部分党外人士征求意

见。此后，党章修改小组对草案又进行了多轮

修改。5 月的修改是一次比较大的修改。6 月修

改稿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发各省、市、自治区

以及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组

织和全体十二大代表征求意见。7 月，党章修改

小组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第三次

修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提交 8 月举行的

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讨论。8 月 6 日，党的十一

届七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中国共产

党章程（修改草案）》，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

交 9 月 1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从 8 月 31 日起，十二大代表团在预备

会议期间和大会正式举行期间对草案进行了认

真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大会秘书处综

合这些意见作出最后修改。9 月 5 日，大会主席

团会议听取了代表们在分组讨论中对党章草案

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及据此对党章草案进行修

改情况的说明，决定把修改后的党章草案提交

大会表决通过。9 月 6 日，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了

党章修改草案，还专门为此通过了《关于〈中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81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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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1］

三、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时对新时期

党的建设的战略思考与工作要求

在主持党章修改过程中，邓小平以高度的

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全程悉心指导，从总纲

到具体条款，从内容结构到文字表达，给出了

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的修改建议。

党章修改组认真研究、充分吸收邓小平提出的

修改建议，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要求有机融入党章条

款中。邓小平对党章修改的具体指导，体现了

他对新时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战略思考与工

作要求。

（一）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工

作的着重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

争为纲”，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党章中的文字“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

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

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

一天也不能耽误”。［2］

十二大党章全面体现了邓小平把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确定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战略思

想。比如在“总纲”部分中，不再使用“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表述，摒弃了“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强调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社会

主要矛盾的正确方针；完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

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总任务，将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战略目标写入党章，明确经济建设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心，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加强

［1］  参见《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188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6 页。　

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要求，将邓小平提出

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

基础写入党章，重申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

展真理的党的思想路线，以及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强调党纪面前人人

平等，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明确了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是政治、思

想和组织领导，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

内活动。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干事创业的重要

保障，邓小平指出：“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

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把“四个现代化”

纳入党的总任务、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纳入

党的工作重点等内容写入党章，有助于以党内

法规的形式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有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营造

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态，为把党建设

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提供

政治保障。

（二）对做好合格共产党员提出更为严格

的要求

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细胞。邓小平对

党员质量高度重视，认为十一大党章对党员权

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党员有些什么权利

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

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4］。因此，必须对

党章的“党员”部分进行修改。邓小平强调：

“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

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

才叫善于领导？”［5］“党章对党员的义务和权

利要有明确规定。要用党章规定的条件来衡量

党员合格不合格，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叫合格。

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不能谋取私利，不能有超

越党员以外的权利。”［6］关于合格党员的标准，

邓小平从多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党员要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6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69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6 页。　

［6］《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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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践行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个

人必须服从组织”［1］，“不让党员讲意见不

对，但讲了意见后还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

示”［2］；党员要具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学习能

力和奉献精神，要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包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

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担负更多

的工作”［3］；等等。

为此，十二大党章将“党员”部分的条款

数量从十一大党章的七条增加至九条，特别是

对共产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

提出了比历次党章都更为严格的要求。比如，

增设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员的性质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为了防范特权思想在党内的生长和蔓延，十二

大党章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

人民的普通一员”，“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

求任何私利和特权”［4］；根据邓小平关于“对

党员的义务和权利要有明确规定”的要求，规

定了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和享有的八项权

利，解决了此前党章中对于党员权利义务规定

模糊不清的问题。对共产党员作出更加严格的

要求，有助于向外界展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良好形象，彰显邓小平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的坚

定决心和鲜明态度。十二大党章还增写了党员

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规定，对于增强共产党

员的政治意识、使命意识和组织意识具有重要

意义。对此，邓小平说：“入党要举行宣誓仪

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

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

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

忘。”［5］

（三）对执政骨干力量建设深谋远虑

党的干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骨干力量，

党的十二大在党章中单独设立“党的干部”一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1 页。　

［2］《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5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70 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 99 页。　

［5］《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600 页。　 

章，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体现了邓小平对执政骨干力量建设的深谋远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对党的干部

队伍中存在政治不纯、青黄不接、专业化水平

参差不齐等问题，邓小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战略全局高度，立足“四个现代化”的现实

需要，对干部工作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指出，

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确立以后，“要明确提出

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

利益”。［6］为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党

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培养要求。其一，党的干部

要具有坚强党性原则，“要选那些党性强、能

团结人，不信邪的人”［7］，要诚心诚意“拥护

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8］。其二，

干部队伍要结构合理，加快培养年轻干部。邓

小平强调，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已经是

一个战略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

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要来一次灾难”［9］。其三，要提升干部队伍的

知识化、专业化水平。文化水平整体不高、专

业性干部储备较少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建

设的突出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专门指

出：“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

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

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

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

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10］。

十二大党章充分反映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

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专门增写“党的干部”

一章，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1］的目标，规定了

党的干部在政治上要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在领导工作

［6］  《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39 页。　

［7］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75 页。　

［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92 页。　

［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84 页。　

［10］《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64 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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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

作能力上具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

水平和专业知识，在工作作风上能够自觉执行

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在职权运用上

能够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广泛团结同自己有不

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能够同各种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行为作斗争等。

（四）推进民主集中制的不断完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

导制度。1927 年 6 月，我们党首次将民主集中

制写入党章。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思考实

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挑战，指出“文

化大革命”使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党

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

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

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

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

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1］。此外，民

主集中制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执行不够坚决有

力等问题，“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2］。

为此，十二大党章在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

中开门见山阐明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是根

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

来的统一整体。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

度的集中。”［3］这里的民主是有前提、有条件

的民主，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出现的所谓“大

民主”有着本质区别。邓小平强调：“民主比

民主集中制含义更广泛，但民主是有条件的，

不能破坏集中。党在和平时期执行民主集中制，

说起来容易，搞得不好也会发生各种问题。如

党员有提各种意见的权利，可是现在有些党员

在讨论中央文件时，首先不是谈怎么执行，而

是发牢骚，讲怪话，你指责一番、我指责一番

后完事。不让党员讲意见不对，但讲了意见还

要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在党内会议上可

以讲意见，但在党外不能散布不满情绪。”［4］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1-142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76 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 104 页。　

［4］《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95 页。　

充分发扬民主是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集中，“一

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

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5］。十二

大党章把坚持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有

机结合，全面加强党的纪律，明确了民主与集

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得到比过去更为严格的

保证”［6］，有助于全党形成既生动活泼又团结

统一，既心情舒畅又严肃活泼的政治生态。

（五）着眼改革开放新形势，对党的组织

体系作出新安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推动

下，我们党对党的组织体系进行了较大力度的

改革，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立顾问机制，

恢复设置中央书记处等，经由这些改革形成的

制度成果在十二大党章中予以体现。

比如，邓小平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职能定

位提出新要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

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

党 规 党 法， 切 实 把 我 们 的 党 风 搞 好。 对 于 违

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

到 功 过 分 明， 赏 罚 分 明， 伸 张 正 气， 打 击 邪

气。”［7］十二大党章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设

置方式和职权范围作出调整，确立了党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同时受本级党委领导和上级纪委领

导的双重领导体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执

纪问责权力得到加强，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推

进从严治党、维护党章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提

供坚强政治保障。

又如，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开放初

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有助于

在党领导治国理政的第一线选拔和培养年轻干

部，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提高议事决策水平

和办事效率。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邓小平

就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工作重点和工作制度提

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中央书记处要“管全局”，

“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放在经济工作、放在四个

［5］《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47 页。　

［6］《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204 页。　

［7］《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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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 邓小平与中共十二大对党章的修改

现代化上”。［1］在邓小平和陈云等的呼吁下，

1980 年 2 月 党 的 十 一 届 五 中 全 会“ 决 定 恢 复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

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

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

构”［2］。从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

召开前夕，中央书记处“工作很有成效”［3］，

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此，十二大党章在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

中增写了关于设置中央书记处的内容，明确了

中央书记处作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机构的

定位，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

的工作。

综上所述，十二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党章

建设史上的重大成果，为改革开放以后党章文

本体系、结构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

［1］《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603-604 页。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0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21 页。　

范本，“是有时代特点的，是适合于我们党的

地位、党的历史状况、党的历史责任的”［4］。

邓小平就十二大对党章的修改予以全过程指导，

阐明了党章修改的重大原则、目标任务和重点

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向海内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崭新气象，为在新的

历史时期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供了

重要保障。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别委托项目“健全全面

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

编号为 23LLDJB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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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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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240 页。


